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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輸入資料 

負責同事:___________

日期:_______________ 

 

      

 

 

 

Step Up 8 生命導航計劃 

「兒童發展基金」第八批計劃 

【師友計劃報名表】       

第一部份 申請人填寫      □港島區 □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 檔案編號：             （只供機構填寫） 

【申請人資料】請於以下正確的位置加上“”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（英文） 暱稱：            

性別：□ 男 □ 女 出生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年齡：      

教育程度：□ 小學 □ 中學 □ 大專程度或以上 

婚姻狀況：□單身 □已婚 □鰥寡 □其他：       子女數目及年齡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如適用） 

行業：                職位：               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電郵：              Facebook：          

宗教信仰：            所屬團體/教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之前曾否參與本機構或其他地區的兒童發展基金師友計劃﹕□ 曾 (區域：                 ) □ 否 

【個人經驗及意願】 

1. 請簡述你參與師友計劃之原因及期望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你有沒有曾參加服務兒童及青少年的經驗？如有，請簡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個人興趣或專長（如功課輔導、情緒輔導、球類活動、樂器、提供職場參觀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你選擇服務的學生年齡組別為 

 10-13 歲        14-16 歲 兩組均可 

5. 若未能成功配對你首選的學生，你是否願意服務其他年齡組別的學生？  

 願意          不願意  

6. 你選擇的參與方式？ 

 個人     與拍檔一起(                   )   團契小組/組別(                    ) 

7. 你服務的計劃學生數目 

 1 位           2 位             3 位 

8. 你願意服務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？ (如﹕自閉症、過度活躍症或讀寫障礙)  

 願意          不願意 

9. 你願意服務少數族裔學生？ 

願意           不願意  

10. 你是否清楚及認同頁 2之參加者須知？ 

 是            否 

【個人資料收集聲明】 

本人以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均屬真確無訛及並承諾儘快通知 貴處有關任何資料的改動。本人明白及同意所提供的資料將呈交至社會福利

署作審核。本人明白若未能提供足夠個人資料，本人的申請有機會不獲處理。本人明白及同意 貴處將可能運用本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及

參與計劃期間所拍攝之相片、錄像作聯絡及服務推廣之用。有關的個人資料將按《個人資料(私隱) 條例》處理，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、租

借或轉讓予任何人士或組織。  

申請人同意以上聲明及簽署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續後頁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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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份 申請人填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控罪及定罪聲明書】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香港身份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( 姓名 )              ( 只須填寫英文字母及頭四個數字，如 A1234 ) 

 

現通知 貴機構： 

 

i. 本人 □ 曾 / □ 不曾 在香港被檢控/被定罪。 

被檢控及/或被定罪的詳情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ii. 本人 □ 曾 / □ 不曾 在香港以外其他地方被檢控/被定罪。 

被檢控及/或被定罪的詳情如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人謹此表明沒有誤導或作虛假陳述，並明白及遵守兒童發展基金（第七批計劃）對友師的要求。 

 

        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三部份   只供機構填寫 

對申請人的評語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取錄結果： 

□是    □否  □後備 

 

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接見同工姓名：           簽署：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

 


